关于《虎林市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的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建立健全燃气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地处置燃气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局按照市人民政府要求，根据《鸡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鸡西市城市公共排水事故应急预案鸡西市供热事故应急预案鸡西市供水事故应急预案鸡西市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鸡政办规〔2024〕9号）、《关于切实加强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鸡安办发〔2024〕140号）相关要求，起草了《虎林市燃气事故应急预案》。
    二、制定《预案》的必要性
城镇燃气是市政公用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若管理不善易引发事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和环境构成极大威胁。《预案》可以加强事故的处理能力，根据预先制定的应急处理方法和措施，一旦事故发生，能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地处置突然发生有可能造成或已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重大社会影响，危及公共安全的燃气事故，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轻损失，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和保障经济的发展。
三、编制依据及过程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黑龙江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虎林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起草过程中，我局参考学习《《黑龙江省重大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鸡西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虎林市燃气事故应急预案》。
四、主要内容
（1）燃气加工、运行、输送过程中遭遇燃爆、泄漏等安全事故；
（2）液化石油气储罐发生垮塌等事故，致使城镇气源终止；
（3）地震、洪水、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导致气源输送受阻或者液化石油气储罐站、充装站淹没，机电设备毁损；
（4）城市主要供气储存设施和输配气系统管网发生干管断裂或者突发灾害，影响大面积供气；
[bookmark: _GoBack]（5）由于燃气泄漏造成的火灾、爆炸、中毒事故，导致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